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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25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王海燕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禁止在地下车库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新能源有着更低污染、可再生、使用清洁高效等优势，成为了我国发展低碳环保型经济、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上述优势，新能源汽车成为社会趋势，发展迅速，但地下车库内安装充电桩是目前的普遍现象，为保障居民的充电安全，我局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一、落实常态化安全管理

为加强安全管理，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大对车库、车位的巡查力度，发现有异常情况要立即通知到所有权人或充电设施运营商，并报告给相关部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业主有加装充电桩需求的，要求物业公司充分征求人防、消防、规划、电力等相关部门的意见，确保无消防安全隐患。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建设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满足业主的充电需求，逐步化解供需矛盾。

二、加强设施维护工作

根据相关设计、消防要求，地下车库内配备有消防栓、喷淋等设施设备，我局要求物业企业定期维护，确保相关设施完好有效，在火灾发生时能够及时进行灭火。针对部分环境复杂的地下车库，要求物业企业增添灭火器等设施，加强巡逻力度，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为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流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我市印发《关于印发新乡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2025年新乡市电动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加快在新建居住区和既有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设计、建设、验收、预留等环节做出明确要求。

下一步，我局将联合消防支队、供电公司等单位对小区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开展调研，同时持续加大物业公司安全培训和督导检查力度，针对应急预案不完善、安全演练缺失的小区督促整改并通报，确保小区居民安全。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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